
解读：《兰山区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和管理办法》

一、背景依据

1、制定目的： 为加快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规范优

质农产品基地管理。

2、征求区林业发展中心、区畜牧发展中心修订《兰

山区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和管理办法》，区林业发展中心、

区畜牧发展中心同意修订内容。

二、目标任务

鼓励、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主体建设优质农产品基

地。

三、主要内容

第二章 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标准

第四条 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具体标准为：

1.基地集中连片，有一定规模。

农业基地：设施栽培面积 50 亩以上，露地栽培面积 200

亩以上。

林业基地：经济林、丰产林栽培面积 200 亩以上，林下

经济、种苗花卉栽培面积 50 亩以上。

畜牧基地：养殖小区（场）占地 10 亩以上；生猪年出

栏 1000头以上或能繁母猪 80头以上；奶牛存栏 150头以上；

肉牛年出栏 200 头以上；肉羊年出栏 500 只以上；蛋鸡存栏



2 万只以上；肉禽年出栏 10 万只以上；家兔存栏 5000 只以

上；狐、貂、貉等特种动物存栏 2000 只以上。

渔业基地：池塘养殖面积 50 亩以上；水库养殖面积 300

亩以上；工厂化养殖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

2.基地是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生产

经营主体自建或以其为依托的合作基地。

3.基地的种养品种是名、优、特、稀、新良种，有种苗

统供措施。

4.基地有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5.基地主要产品有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6.基地投入品的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采用先进的病

虫害或疫病防控技术，推广统防统治、配方施肥或配方饲料，

基本实现了标准化生产，有投入品和生产记录档案。

7.基地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开展质量检测

工作。有农残（药残）速测设备并开展定期抽测，或委托第

三方检测公司进行检测。

8.基地建立了追溯体系，有准入和准出制度。

9.基地美观，生产条件好，有专门标志牌。

10.基地应建立质量安全承诺制度，产品合格证须随货同

行。

第五条 优质农产品示范基地具体标准为：

1.基地集中连片，有一定规模。



农业基地：设施栽培示范基地面积 100 亩以上，露地栽

培示范基地面积 300 亩以上。

林业基地：经济林、丰产林示范基地栽培面积 300 亩以

上（其中核心示范区面积 100 亩以上），林下经济、种苗花

卉基地的栽培面积 100亩以上（其中核心示范区 20亩以上）。

畜牧基地：养殖示范基地占地 20 亩以上；生猪年出栏

2000 头以上或能繁母猪 120 头以上；奶牛存栏 500 头以上；

肉牛年出栏 500 头以上；肉羊年出栏 1000 只以上；蛋鸡存

栏 5万只以上；肉禽年出栏 80 万只以上；兔存栏 1 万只以

上；狐、貂、貉等特种动物存栏 5000 只以上。

渔业基地：池塘养殖面积 100 亩以上；水库养殖面积 600

亩以上；工厂化养殖面积 2000 平方米以上。

2.基地有产业支撑，是当地有鲜明特色的优势产业或是

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能带动当地的产业升级。

3.核心基地有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组织领办，是龙头企

业自建基地或具备销售能力的紧密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

依托，100%实行了订单生产。

4.基地的种养品种为名、优、特、稀、新良种，有种苗

统供措施，达到 100%种苗统供。

5.基地有专职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6.基地所有产品有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7.基地投入品的使用应符合国家标准规定，全面采用先



进的病虫害或疫病防控技术，推广统防统治、配方施肥或配

方饲料，实行标准化生产，有完善的投入品和生产记录等档

案，做到 100%统防统治，100%配方施肥或 100%配方饲料，

100%标准化生产。

8.基地建立了监控体系，有农残（药残）速测设备并开

展定期抽测。

9.基地建立了追溯体系，有准入和准出制度。

10 基地形象好，建设标准高，有规范的大型标志牌。

11.基地主要产品有绿色食品或有机农产品认证（绿色食

品认证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为准；水产品、畜产品

可放宽到无公害产品认证）。

12.基地产品有品牌，有龙头企业或合作社统一按标准采

收、商品化处理、包装、销售，做到 100%品牌化营销。

第三章 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计划制定、实施与验收

第六条 区里每年根据工作开展要求，下达优质农产品

基地品牌创建奖励项目申报，各镇街道、经开区根据申报通

知要求，组织申报。

第七条 各镇街道、经开区要加强对基地建设的领导，

加强协调与指导，严格按照计划组织实施，及时解决实施中

出现的问题，区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基地建设的指导督

查。



第八条 优质农产品基地品牌项目竣工后，项目实施单

位要经镇街道、经开区向区农业农村局和财政局提出竣工验

收申请。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财政局组织项目所在镇街道、

经开区农业办、财政所、会计师事务所，按照项目申报计划

书进行验收。

第九条 区里对新建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组织验收，按

照本办法规定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标准，量化考核。

四、涉及范围

1、本办法所称基地包括农、林、牧、渔基地。区级优质

农产品基地分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优质农产品示范基

地两种。

2、鼓励、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

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主体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

五、执行标准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13 年 2 月 28 日临沂市兰

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兰山区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和

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六、其他

1、惠民利民举措：第十条 区财政每年对新建标准园

项目、新建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新认证、新续展三品一标、

新创建品牌给予一定的奖励资金。

2、新旧政策差异



修改后《兰山区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和管理办法》共分

为五章十三条。第一章为总则，共三条。简要介绍《办法》

出台初衷。第二章为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标准，共两条。重

点说明了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示范基地的标准，分别在基

地规模、建设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档案、追溯体系建设、检

测制度、三品认证、品牌注册等方面进行具体说明。此部分

为主要修改部分，对原《办法》第二章第四条优质农产品生

产基地标准中的商标注册和三品认证条款进行删除，同时根

据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要求，增加了农残检测和质量安

全承诺制度内容。第三章为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计划制定、

实施与验收，共四条。主要介绍镇街、经开区及区直有关部

门在优质农产品基地品牌创建奖励项目的申报、验收过程中

的具体工作及程序。第四章为优质农产品基地的扶持政策和

监督管理，共三条。第五章为附则，共一条。说明本办法自

印发之日起施行。


